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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目前大数据治理研究仍局限于从单一学科视角和单一层面进行讨论，缺少对大数据治理体系构建的体

系化研究的现状，采用多学科综合集成方法，通过系统文献调研及案例研究的方法，将宏观、中观与微观3

个层次的体系构成要素进行了有机融合，提出了宏观层面的多元主体合作联盟共治、中观层面的多层次活

动流程联通共生、微观层面的多维度要素联结共赢的大数据治理体系框架及其实现的有效路径，对促进大

数据治理体系构成要素的互联、互通、互动，产生整体性、成套性和针对性效用，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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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of government big data governance system 
and effective way of implementation

Abstract
Limited by single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from disparate aspect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re is lack of systematic study on 

big data governance system building in current literatur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case studies under multi-

disciplinary and meta-synthetic thinking was conducted. Three levels of system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the macro-level, 

meso-level and micro-level as an organic whole were proposed, forming the cooperation alliance of multi-subjects at the 

macro-level for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and co-governance, the multi-level activity processes at the meso-level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o-existence, and multi-dimensional elements at the micro-level for effective connectivity and win-

win. Such a proposed framework ha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gmatic value to improve the interdependence, 

interconnectivity and interaction of the key components of a big data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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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府大数据是政府在履职过程中产生

或获得的海量数据集、数据流、融合数据和

链接数据。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政

府部门信息化工作的持 续推进，政府 部门

积 累的数 据呈爆发式增长。在我国，超 过

8 0 % 的 数 据 资源 掌 握 在各 级 政 府 部门手

里，但并未得到有 效 利用，故而难以实现

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创新。解决数据有效

利用的问题涉及利益相关方的多种需求及

多样化的实现 路径，需要从多学科视角建

立一套科学的大数据治理体系。本文基于

对135个政 府 数 据资源形成 机 构、保管机

构、利用服务机构和技术服务支持机构的

调查，提出了政府大数据治理面临的挑战

和构建大数据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基于对

大 数 据 治 理体系构 建 的 代 表 性文 献内容

的文本分析，提出了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

构建必备要素的基本构想；基于贵州省大

数据实践的案例分析，探索了政府大数据

治理体系及构成要素实现的有效路径。

2  政府大数据治理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

在 大 数 据 时 代 ，数 据 的 影 响 已 经 渗

透 到经济、社会、生活的 方 方面面，数 据

对经济发展方 式、社会治 理 模式、民 众行

为方式 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人们对政府治

理 规 则产生了新的 认识。当前，世界 各国

都 在尝 试 打造 适 应信息化 新 阶段 和 新要

求的数字政府，而我国政府具备率先在世

界上 建 设 数 字 政 府 的 基 础 和 条 件。通 过

探 索，形成“ 数 据 上浮 、共 享 汇 聚、服 务

下沉、按 需 高 效 ”的数 字 政 府 新模 式，不

仅可 以 提 高 政 府 的 办 事 效 率，也 能 通 过

数 据 分析实现 政 府决 策的最优化 和 精准

化，推动服 务型 政 府 建 设。目前，随 着 政

府 数 据 量 的 指 数 级 增 长，非 结 构 化 数 据

类 型日益增多，数据权属日益复杂和难以

界定，潜在的安全和隐私风险威 胁日益严

重，政 府 大 数 据 治 理 面临以下 新 的 机 遇

和挑战。

● 就数 据本身而言，政府数 据资源的

形态从以结构化为主转向以非结构化为主，

从以离线静态数据为主转向以在线动态、

实时数据为主，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

从单一转向多样。数据的价值从 对政府专

用转向对企业、社会和个人多样化用户需求

满足，从信息单向传递转向多向增值再用，

从单一价值实现转向多元价值实现。数据

资源的战略地位从电子政务转向“智慧城市

+”“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新

兴技术和数据驱动的应用场景，从对组织层

的价值转向行业层、地域层、国家层、国际

层竞争优势，从国家转向“一带一路”等国际

性竞争优势。数据权由简变繁，并具有不确

定性，涉及信息主体的所有权、删除或留存

处置权、利用权、授权他人利用的许可和审

批权、隐私保护权等，甚至涉及国家数据主

权议题等。

● 就数 据 管理 主体而言，管理 主体要

从 数 据的 控制 者 和监管 者转变 为数 据 权

利的协调 者 和社会协同治理的服务者，成

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引领者和奉献者，要具有

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从 追求部门局部

利益转向追求政府整体效益及社会利益最

大化，从关注部门内外利益转向多利益相关

方共同体利益最大化，从“信息孤岛”转向

跨领域、跨地域、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

跨业务的信息资源协同管理与创新服务。多

元主体整合、融合、协同互动，需多利益相

关方合作联盟与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支持。

● 就数据管理活 动过程而言，政府数

据资源的采集从单一来源转向多源异构，

从基于目标的局部采集转向基于场景的全

面采集、全域 和全网覆 盖、全程和全 景监

管，从行业条条与地域 块块各自为政转向

打破条块 分割，走向国家统一大数据资源

体系建设。数 据存储从分布式、冷备 份存

储 转向热 备 份、云端存储，从可信 数字存

储转向可信区块 链平台存储。数据利用从

部门内转向跨地域、跨层级、跨系统、跨部

门、跨业务共享，从个别部门的数据公开转

向政府数据集和数据流的整体开放，从互

联、互 通转向互信、互认、互动。数据维护

从生命周期分段 维护转向全生命周期、全

流程、全要素、全数据综合集成管理，数字

生态环境维护，互联网+数字治理。

● 就数 据管理风险而言，政府数 据质

量、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从静态可控

转向动态复 杂且 难以控制。一方面，政 府

社会 管 理 更 加 精 细 化 和 公 共服 务更 加 精

准 化 对 政 府 数 据 治 理能 力 提 出了更高的

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与 数 据 开放与个人

信息保 护 相 关 的国家法 律 法 规 不 健 全，

大 数 据 和人 工智能 技 术 算 法 缺 少人 文 关

怀和个人信息利用合法 性管控 规则，碎片

化 信息再 次 利 用 可能 造 成个人信息 泄 露

和国家安全泄密，对社会发展构成威 胁。

3  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的构
成框架

近年来，国内外对 大数 据治理的研究

不断 增多，但 对 大 数 据治 理 是 什么、为什

么 进行 大 数 据治 理 和如 何开展 大 数 据治

理 存 在 不 同 认识，多为 单一 学 科 视 角 研

究，宏观、中观、微 观 3个层面相互割裂，

并各自为政。在宏观 层面，主要从 多维度

考虑大数据治理活动的要素及其关系，构

建 概 念体系和体系框 架；在中观 层面，主

要从 某一 维 度 考虑 大 数 据治 理的整 体 解

决方案；在微 观 层面，主要从 某一要素角

度考虑应 对策略、程序和行动。从整体来

看，关于大数 据治理体系的研究多局限于

大数据治理的某个层面和某几个议题，从

多学科视角覆盖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

的大数据治理体系研究较少，尚缺少面向

“三融五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

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

门和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国家战略

需求的针对性研究，亟待开展跨组织边界

多个层面和多个议题间关系及其关联的多

学科视角融合研究和体系化研究。正如梅

宏院士明确指出的一样，现在的大数据治

理体系还有很多不足，大数据治理概念的

使用相对还是比较狭义的。

安小米 等人 [1]基于 协同 创新 理 论，研

究了构建 跨 部门、跨行业、跨 领域的协同

创 新生 态治 理 体系，并从 宏 观、中观、微

观 3个层面提 出了主体 联 盟、过 程联 通、

要素联 接的政 府大 数 据 治 理 规 则 体系。

随后，安小米等人[2]通 过 对 大数 据治 理体

系构建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研究，从客

体、活动、目标3个维度，对 大数据治理的

核心 概 念、动议、策 略和实现 路径 进行了

梳 理，构建 出基于“核心 概 念-动 议- 实现

路径”三位一体的大数据治理体系概念框

架，为分析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构成要素

提 供了分析工具，明确了大 数 据治 理体系

框 架 的 构 成 要 素 和 基 本 要求，为 促 进 利

益相 关 方达 成 共识 和 有 效 交 流 提 供了支

撑。

针对目前对大数据治理的理解有多种

认识的现 状，基于前期研究成 果，笔者提

出融合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的一体化

大 数 据 综 合治 理 体系框 架 构 想。该 框 架

构 想 覆 盖 宏 观 层 顶 层设 计要 素、中观 层

实 施 方 案 和 微 观 层 落 地 操 作 规 范 三 方

面 要 素，为 案例 研 究 提 供了分 析 框 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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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政府大数据是政府在履职过程中产生

或获得的海量数据集、数据流、融合数据和

链接数据。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政

府部门信息化工作的持 续推进，政府 部门

积 累的数 据呈爆发式增长。在我国，超 过

8 0 % 的 数 据 资源 掌 握 在各 级 政 府 部门手

里，但并未得到有 效 利用，故而难以实现

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创新。解决数据有效

利用的问题涉及利益相关方的多种需求及

多样化的实现 路径，需要从多学科视角建

立一套科学的大数据治理体系。本文基于

对135个政 府 数 据资源形成 机 构、保管机

构、利用服务机构和技术服务支持机构的

调查，提出了政府大数据治理面临的挑战

和构建大数据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基于对

大 数 据 治 理体系构 建 的 代 表 性文 献内容

的文本分析，提出了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

构建必备要素的基本构想；基于贵州省大

数据实践的案例分析，探索了政府大数据

治理体系及构成要素实现的有效路径。

2  政府大数据治理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

在 大 数 据 时 代 ，数 据 的 影 响 已 经 渗

透 到经济、社会、生活的 方 方面面，数 据

对经济发展方 式、社会治 理 模式、民 众行

为方式 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人们对政府治

理 规 则产生了新的 认识。当前，世界 各国

都 在尝 试 打造 适 应信息化 新 阶段 和 新要

求的数字政府，而我国政府具备率先在世

界上 建 设 数 字 政 府 的 基 础 和 条 件。通 过

探 索，形成“ 数 据 上浮 、共 享 汇 聚、服 务

下沉、按 需 高 效 ”的数 字 政 府 新模 式，不

仅可 以 提 高 政 府 的 办 事 效 率，也 能 通 过

数 据 分析实现 政 府决 策的最优化 和 精准

化，推动服 务型 政 府 建 设。目前，随 着 政

府 数 据 量 的 指 数 级 增 长，非 结 构 化 数 据

类 型日益增多，数据权属日益复杂和难以

界定，潜在的安全和隐私风险威 胁日益严

重，政 府 大 数 据 治 理 面临以下 新 的 机 遇

和挑战。

● 就数 据本身而言，政府数 据资源的

形态从以结构化为主转向以非结构化为主，

从以离线静态数据为主转向以在线动态、

实时数据为主，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

从单一转向多样。数据的价值从 对政府专

用转向对企业、社会和个人多样化用户需求

满足，从信息单向传递转向多向增值再用，

从单一价值实现转向多元价值实现。数据

资源的战略地位从电子政务转向“智慧城市

+”“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新

兴技术和数据驱动的应用场景，从对组织层

的价值转向行业层、地域层、国家层、国际

层竞争优势，从国家转向“一带一路”等国际

性竞争优势。数据权由简变繁，并具有不确

定性，涉及信息主体的所有权、删除或留存

处置权、利用权、授权他人利用的许可和审

批权、隐私保护权等，甚至涉及国家数据主

权议题等。

● 就数 据 管理 主体而言，管理 主体要

从 数 据的 控制 者 和监管 者转变 为数 据 权

利的协调 者 和社会协同治理的服务者，成

为未来发展方向的引领者和奉献者，要具有

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从 追求部门局部

利益转向追求政府整体效益及社会利益最

大化，从关注部门内外利益转向多利益相关

方共同体利益最大化，从“信息孤岛”转向

跨领域、跨地域、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

跨业务的信息资源协同管理与创新服务。多

元主体整合、融合、协同互动，需多利益相

关方合作联盟与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支持。

● 就数据管理活 动过程而言，政府数

据资源的采集从单一来源转向多源异构，

从基于目标的局部采集转向基于场景的全

面采集、全域 和全网覆 盖、全程和全 景监

管，从行业条条与地域 块块各自为政转向

打破条块 分割，走向国家统一大数据资源

体系建设。数 据存储从分布式、冷备 份存

储 转向热 备 份、云端存储，从可信 数字存

储转向可信区块 链平台存储。数据利用从

部门内转向跨地域、跨层级、跨系统、跨部

门、跨业务共享，从个别部门的数据公开转

向政府数据集和数据流的整体开放，从互

联、互 通转向互信、互认、互动。数据维护

从生命周期分段 维护转向全生命周期、全

流程、全要素、全数据综合集成管理，数字

生态环境维护，互联网+数字治理。

● 就数 据管理风险而言，政府数 据质

量、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从静态可控

转向动态复 杂且 难以控制。一方面，政 府

社会 管 理 更 加 精 细 化 和 公 共服 务更 加 精

准 化 对 政 府 数 据 治 理能 力 提 出了更高的

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与 数 据 开放与个人

信息保 护 相 关 的国家法 律 法 规 不 健 全，

大 数 据 和人 工智能 技 术 算 法 缺 少人 文 关

怀和个人信息利用合法 性管控 规则，碎片

化 信息再 次 利 用 可能 造 成个人信息 泄 露

和国家安全泄密，对社会发展构成威 胁。

3  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的构
成框架

近年来，国内外对 大数 据治理的研究

不断 增多，但 对 大 数 据治 理 是 什么、为什

么 进行 大 数 据治 理 和如 何开展 大 数 据治

理 存 在 不 同 认识，多为 单一 学 科 视 角 研

究，宏观、中观、微 观 3个层面相互割裂，

并各自为政。在宏观 层面，主要从 多维度

考虑大数据治理活动的要素及其关系，构

建 概 念体系和体系框 架；在中观 层面，主

要从 某一 维 度 考虑 大 数 据治 理的整 体 解

决方案；在微 观 层面，主要从 某一要素角

度考虑应 对策略、程序和行动。从整体来

看，关于大数 据治理体系的研究多局限于

大数据治理的某个层面和某几个议题，从

多学科视角覆盖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

的大数据治理体系研究较少，尚缺少面向

“三融五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

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

门和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国家战略

需求的针对性研究，亟待开展跨组织边界

多个层面和多个议题间关系及其关联的多

学科视角融合研究和体系化研究。正如梅

宏院士明确指出的一样，现在的大数据治

理体系还有很多不足，大数据治理概念的

使用相对还是比较狭义的。

安小米 等人 [1]基于 协同 创新 理 论，研

究了构建 跨 部门、跨行业、跨 领域的协同

创 新生 态治 理 体系，并从 宏 观、中观、微

观 3个层面提 出了主体 联 盟、过 程联 通、

要素联 接的政 府大 数 据 治 理 规 则 体系。

随后，安小米等人[2]通 过 对 大数 据治 理体

系构建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性研究，从客

体、活动、目标3个维度，对 大数据治理的

核心 概 念、动议、策 略和实现 路径 进行了

梳 理，构建 出基于“核心 概 念-动 议- 实现

路径”三位一体的大数据治理体系概念框

架，为分析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构成要素

提 供了分析工具，明确了大 数 据治 理体系

框 架 的 构 成 要 素 和 基 本 要求，为 促 进 利

益相 关 方达 成 共识 和 有 效 交 流 提 供了支

撑。

针对目前对大数据治理的理解有多种

认识的现 状，基于前期研究成 果，笔者提

出融合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的一体化

大 数 据 综 合治 理 体系框 架 构 想。该 框 架

构 想 覆 盖 宏 观 层 顶 层设 计要 素、中观 层

实 施 方 案 和 微 观 层 落 地 操 作 规 范 三 方

面 要 素，为 案例 研 究 提 供了分 析 框 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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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宏观层顶层设计要素

概念体系和体系框架是构成大数据治

理宏观层顶层设计的两个基本要素。

（1）概念体系

概念体系主要由明确目标、权力层次、

治理对象和解决问题4个部分组成 [3]。

● 大数据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大数据价

值的最大化以及风险的最小化。这是因为

通过建立可持续的治理体系，可以达到“实

现价值”和“管控 风 险”的大 数 据治 理目

标。

● 大数据的权属主要包括拥有、使用、

收益和处置4种，因此，大数据治理是一个

识别大数据资产所有权层次的过程 [4]。

● 大数据治理对象是为了保证权、责、

利相关方而引入的广义上的数据治理决策

机制，同时考虑 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监督

机制[5]。

● 通过建立可持续的具有反馈和控制

责任链的治理体系，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解决

相关决策问题[1,4]。  

（2）体系框架

体系框 架涉及制定战略方针、建 立组

织 架构和明确职责分工等要素，为实现大

数 据 治 理 和 大 数 据 全 程 管 理 提 供了一 整

套解决方案。其关键问题是识别关键性领

域和数据利益相关方。关键性领域包括战

略、组织、大数据质量、大数据生命周期、

大数 据 安全隐私与合 规、大数 据架构；数

据利益相关方涉及大数 据利益相关者、大

数 据治 理委员会、大数 据 管理 者、数 据专

家。基于对关键性领域和数据利益相关方

的识别，构建出一系列包括战略方针、制度

规范、组织构架、标准体系、执行流程等在

内的大数据治理决策保障体系，有助于实

现 提 供 创新 性 大 数 据服 务和 商业与 社会

可持续价值最大化的大数据治理目标[6]。

3.2  中观层实施方案

安小米等人[1]指出，中观层大数据治理

的实施方案表现在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

管理机制，包括业务驱动和数据驱动两种

视角；第二个层面为信息治理计划；第三个

层面为数据全面质量管理的部署。

（1）大数据管理机制

大数据治理通过业务驱动对元数据和

主数据进行管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一致

性以及准确性，实现大数据治理的策略[7]。

这一视角为机构层有效管理元数据和主数

据，并实现数据业务价值提供了一套规范化

管理的路径。潘永花[8]根据《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提出了数据驱动的大数据管

理机制。作为数据治理的行动依据和基本

指导方针，这一视角为实现法治、廉洁、创

新和服务的新型政府提供了可持续的管理

治理模式，为政府部门提升治理能力提供

了有效路径。

（2）信息治理计划

Malik P[9]把大数据治理定义为快速发

现大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对其进

行收集、运行、分析、存储和处置，并且保证

这些数据的安全、隐私以及成本效益的过

程，这个过程包括新兴的管理方法、技术、

流程和实践。Soares S[10]认为大数据治理应

该采用广义的信息治理框架，协调多个政府

职能部门的目标及其 与大数据优化、隐私

和货币商业化相关的策略。程广明[11]则认为

在制定信息治理框架时，大数据治理可以

被模型化为人和组织、策略、能力的三维构

架。

（3）数据全面质量管理的部署

大数据治理全面质量管理包括对数据

的可获得性、可用性、完整性和安全性的全

生命周期和全面质量管理[12]，尤其关注数

据形成时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和可用

性，使用数据时的可信性、安全性、可追溯

性、可关联性、可发现性和可再用性。

3.3  微观层落地操作规范

微观层面落地操作规范包括三方面要

求：治理主体要求、治理客体要求、治理工

具要求。

在微 观层，大数据治理的落地操作规

范 及实现 工具包 括 3个层面。第一 个层面

为具 体 的 数 据生命期的经济 有 效 管 理 策

略和程 序，包括 组织 结 构上的实践、操作

上的实践和相关的实践[13]。组织结构上的

实践主要是识别出数据归属权、拥有者及

其角色和责任；操作上的实践主要是组织

执行数据治理的手段；相关的实践涉及改

善政策有效性和用户需求之间的联系[14]。

第二个层面为数 据质量的测评和管护，包

括可用性、精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实效

性、单值性[15]。第三个层面为技 术工具的

应 用及大 数 据治 理的行 动，涉及 5 个重要

因素，包括以关注人为基 础的治理理念、

以政府为主体的治理主体、以多种数据为

客体的治理客体、以法律和计算机等软硬

件为主的治理工具、以对大数据价值为主

要发掘对象的治理目标[16]。

4  贵州省大数据治理体系

选 择 贵 州省 大 数 据 治 理 体系 开展 案

例分析是具有地方典 型示范意义的，其大

数 据治 理的多个“全国率先”为其赢得了

发展先机，大数 据治理成 效 显著。贵州省

是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大

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

新实验区，率先探索地方大数据立法，出台

了《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建

成了首个全国数 据集聚、共享和开放的系

统平台——“云上贵州”。经过近几年的探

索创新，贵州省在政府大数据治理方面，以

实现政务信息资源“聚通用”为目标，逐步

形成了“以国家综合试验区为中心，以提升

政府在经济及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综合治理

能力为目标，以大数据基础设施及技术布

局为抓手”的综合治理格局。“谈大数据必

谈贵州，谈贵州必谈 大数 据”已成 为社会

共识。2018年，在省 级 政 府中国开放 数 林

指数[17]与 排名中，贵州省位居全国第二，

仅次于上海市；在地市级政府（含副省级）

开 放 数 林 指 数与 排 名中，贵 阳 市名 列 第

一。在 2018年《政府网络透明度指数评 估

报 告》中，贵州省位 居31个 参 评 省（直 辖

市、自治区）的首位。

4.1  贵州省大数据建设现状

（1）贵州省大数据综合治理体系初步

形成

通过采用文本内容聚类分析的方法，笔

者从治理层级、治理领域、治理对象、治理

目标、治理效用和治理特点6个维度，对收

集汇总的63份省、市级政策标准文件进行了

分析，发现贵州省大数据综合治理体系建设

已初具规模。在宏观层体系框架上，贵州省

采用规划、计划、方案、意见等治理工具引

导共治和善治，具有多维度特点；在中观层

体系框架上，贵州省采用条例和办法等治

理工具提供法治管控依据，具有成套性特

点；在微观层，贵州省采用技术标准和指南

治理工具指导互联、互通、互动精治目标的

实现，具有针对性特点。整体而言，贵州省

大数据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初具规模，在宏

观层体系框架上有善治和共治规划、计划、

方案引导，在中观层 体系框 架 上有法治条

例、办法、意见、通知运行管控，在微观层

技术实现上有精治标准和指南指导。贵州省

与大数据治理相关的文件情况见表1。

（2）涵盖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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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宏观层顶层设计要素

概念体系和体系框架是构成大数据治

理宏观层顶层设计的两个基本要素。

（1）概念体系

概念体系主要由明确目标、权力层次、

治理对象和解决问题4个部分组成 [3]。

● 大数据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大数据价

值的最大化以及风险的最小化。这是因为

通过建立可持续的治理体系，可以达到“实

现价值”和“管控 风 险”的大 数 据治 理目

标。

● 大数据的权属主要包括拥有、使用、

收益和处置4种，因此，大数据治理是一个

识别大数据资产所有权层次的过程 [4]。

● 大数据治理对象是为了保证权、责、

利相关方而引入的广义上的数据治理决策

机制，同时考虑 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监督

机制[5]。

● 通过建立可持续的具有反馈和控制

责任链的治理体系，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解决

相关决策问题[1,4]。  

（2）体系框架

体系框 架涉及制定战略方针、建 立组

织 架构和明确职责分工等要素，为实现大

数 据 治 理 和 大 数 据 全 程 管 理 提 供了一 整

套解决方案。其关键问题是识别关键性领

域和数据利益相关方。关键性领域包括战

略、组织、大数据质量、大数据生命周期、

大数 据 安全隐私与合 规、大数 据架构；数

据利益相关方涉及大数 据利益相关者、大

数 据治 理委员会、大数 据 管理 者、数 据专

家。基于对关键性领域和数据利益相关方

的识别，构建出一系列包括战略方针、制度

规范、组织构架、标准体系、执行流程等在

内的大数据治理决策保障体系，有助于实

现 提 供 创新 性 大 数 据服 务和 商业与 社会

可持续价值最大化的大数据治理目标[6]。

3.2  中观层实施方案

安小米等人[1]指出，中观层大数据治理

的实施方案表现在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

管理机制，包括业务驱动和数据驱动两种

视角；第二个层面为信息治理计划；第三个

层面为数据全面质量管理的部署。

（1）大数据管理机制

大数据治理通过业务驱动对元数据和

主数据进行管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一致

性以及准确性，实现大数据治理的策略[7]。

这一视角为机构层有效管理元数据和主数

据，并实现数据业务价值提供了一套规范化

管理的路径。潘永花[8]根据《促进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提出了数据驱动的大数据管

理机制。作为数据治理的行动依据和基本

指导方针，这一视角为实现法治、廉洁、创

新和服务的新型政府提供了可持续的管理

治理模式，为政府部门提升治理能力提供

了有效路径。

（2）信息治理计划

Malik P[9]把大数据治理定义为快速发

现大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对其进

行收集、运行、分析、存储和处置，并且保证

这些数据的安全、隐私以及成本效益的过

程，这个过程包括新兴的管理方法、技术、

流程和实践。Soares S[10]认为大数据治理应

该采用广义的信息治理框架，协调多个政府

职能部门的目标及其 与大数据优化、隐私

和货币商业化相关的策略。程广明[11]则认为

在制定信息治理框架时，大数据治理可以

被模型化为人和组织、策略、能力的三维构

架。

（3）数据全面质量管理的部署

大数据治理全面质量管理包括对数据

的可获得性、可用性、完整性和安全性的全

生命周期和全面质量管理[12]，尤其关注数

据形成时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和可用

性，使用数据时的可信性、安全性、可追溯

性、可关联性、可发现性和可再用性。

3.3  微观层落地操作规范

微观层面落地操作规范包括三方面要

求：治理主体要求、治理客体要求、治理工

具要求。

在微 观层，大数据治理的落地操作规

范 及实现 工具包 括 3个层面。第一 个层面

为具 体 的 数 据生命期的经济 有 效 管 理 策

略和程 序，包括 组织 结 构上的实践、操作

上的实践和相关的实践[13]。组织结构上的

实践主要是识别出数据归属权、拥有者及

其角色和责任；操作上的实践主要是组织

执行数据治理的手段；相关的实践涉及改

善政策有效性和用户需求之间的联系[14]。

第二个层面为数 据质量的测评和管护，包

括可用性、精确性、完整性、一致性、实效

性、单值性[15]。第三个层面为技 术工具的

应 用及大 数 据治 理的行 动，涉及 5 个重要

因素，包括以关注人为基 础的治理理念、

以政府为主体的治理主体、以多种数据为

客体的治理客体、以法律和计算机等软硬

件为主的治理工具、以对大数据价值为主

要发掘对象的治理目标[16]。

4  贵州省大数据治理体系

选 择 贵 州省 大 数 据 治 理 体系 开展 案

例分析是具有地方典 型示范意义的，其大

数 据治 理的多个“全国率先”为其赢得了

发展先机，大数 据治理成 效 显著。贵州省

是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大

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

新实验区，率先探索地方大数据立法，出台

了《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建

成了首个全国数 据集聚、共享和开放的系

统平台——“云上贵州”。经过近几年的探

索创新，贵州省在政府大数据治理方面，以

实现政务信息资源“聚通用”为目标，逐步

形成了“以国家综合试验区为中心，以提升

政府在经济及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综合治理

能力为目标，以大数据基础设施及技术布

局为抓手”的综合治理格局。“谈大数据必

谈贵州，谈贵州必谈 大数 据”已成 为社会

共识。2018年，在省 级 政 府中国开放 数 林

指数[17]与 排名中，贵州省位居全国第二，

仅次于上海市；在地市级政府（含副省级）

开 放 数 林 指 数与 排 名中，贵 阳 市名 列 第

一。在 2018年《政府网络透明度指数评 估

报 告》中，贵州省位 居31个 参 评 省（直 辖

市、自治区）的首位。

4.1  贵州省大数据建设现状

（1）贵州省大数据综合治理体系初步

形成

通过采用文本内容聚类分析的方法，笔

者从治理层级、治理领域、治理对象、治理

目标、治理效用和治理特点6个维度，对收

集汇总的63份省、市级政策标准文件进行了

分析，发现贵州省大数据综合治理体系建设

已初具规模。在宏观层体系框架上，贵州省

采用规划、计划、方案、意见等治理工具引

导共治和善治，具有多维度特点；在中观层

体系框架上，贵州省采用条例和办法等治

理工具提供法治管控依据，具有成套性特

点；在微观层，贵州省采用技术标准和指南

治理工具指导互联、互通、互动精治目标的

实现，具有针对性特点。整体而言，贵州省

大数据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初具规模，在宏

观层体系框架上有善治和共治规划、计划、

方案引导，在中观层 体系框 架 上有法治条

例、办法、意见、通知运行管控，在微观层

技术实现上有精治标准和指南指导。贵州省

与大数据治理相关的文件情况见表1。

（2）涵盖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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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基本成为共识

通 过 对 贵 阳 市 大 数 据 发 展管 理 委员

会、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云上贵州大

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贵阳块 数据城市

建设有限公司等7家主要大数据单位进行实

地调研，笔者发现7家单位在治理机制方面

具有一定的共识。从宏观层来看，创新机制

为动力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服务机制、信

息安全保障机制、应急机制为协同创新机

制；从微观层来看，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技

术工具机制为约束机制。但从中观层来看，

各单位在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方面还未完

全达成共识，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

全。

4.2  贵州政府大数据综合治理体系建
设的经验借鉴

贵州省通过几年的政府大数据治理探

索创新，初步形成了集宏观、中观、微观于

一体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在宏观层，通过多

元主体的协同形成了共治模式；在中观层，

通过多维活动的联 通形成了法治模式；在

微观层，通过多级要素融合，形成了精治模

式。

（1）共治模式——共治

通过 全 省 动员的“云 长制”成 套 性配

套方案，解决多元主体共治互联的难点问

题。贵州省 通 过 建 立“云 长 制”多元 主体

互联原则，发布《全面深化推进“云长制”

工作 方案》《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全面

推行“云 长制”的通知》《“云工程”成 效

考核工作方案》等有 效治理工具，为解决

“数据资源谁来建”的治理体系构建的主

体 互 联 难点问 题 提 供了有地 方 贡 献 的 方

案。

（2）法治模式——共生

通过数据资产化管理条例、信息跨 部

门/跨业务共 享 办 法、调度 契 约 合同机制

等成套的法规依据，解决多样信息服务互

通的痛点问题。贵州省通过建立多元数据

价值实现 互 通规则，发布《贵州省政府数

据资产管理登记暂行办法》《贵州省政务

信息数 据 采集应用暂 行办法》，通 过贵阳

市先 行 示 范《贵 阳 市 政 府 数 据 资 源 管 理

办法》《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

《贵阳 市 政 府 数 据 共 享开放 实 施 办 法》

《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贵阳市

政 府 数 据 共 享 开放 考核 暂 行办 法》等 有

效 治理依据，为解决“数 据资源从何来”

的 大 数 据 治 理体系构 建 的 数 据 互 通 痛点

问 题 提 供了有地 方 特 色 的 方 案 和 法 律 支

持。

（3）精治模式——共赢

通 过“聚汇 通”管道的针对性的 标准

规范，解决 条块 分割问题，实现信息块的

融合、互联、互通、互操作。贵州省通过建

立“聚 通用”多维度要素互动方案和标准

规 范，发布《贵 州政 府 数 据“聚 通 用”攻

坚 会 战 实 施 方 案 》《贵 州 省 发 展 农 业 大

数据助推脱贫攻击三年方案（2017—2019

年）》《“云上贵州”平台应用规范指南》

《云上贵州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接口规范》

《云上贵州系统平台使用管理规范》《贵

州省政府数据共享交换与应用管理规范》

《贵州省大数据清洗加工规范》《电子证

照批文库共享应用规范》《政务信息资源

目录编制指南》等有效治理规范，为解决

“数据资源如何用”的大数据治理体系构

建要素互动问题提供了有地方亮点的可操

作性方案。

一系列大数据 领域的政策实施，从 宏

观、中观、微 观 3 个层面为 贵 州省 大 数 据

发展 提 供了有力保障，解决了不发达地区

发 展 大 数 据 普 遍 遇 到的 机 制 不 畅、人 才

匮乏、资 金 短缺、产业 基 础 薄 弱等问题，

促进了数据的共享开放、确权流 通及开发

利用。数据显示，贵州省大数据企业从2013

年的不足1 000家增长至8 000余家，大数据产

业规模总量超过1 100亿元，2017年贵州省

数字经济增速37.2%，位列中国第一。2018

年，贵阳市大数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 

000亿元，较2017年增长22%，大数据与实

体经济融合指数 达到45.3，全市政务应用

系统全部接入“云上贵州”贵阳市分平台，

政府数据全部实现共享交换，全市政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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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贵州省与大数据治理相关的文件情况

序号 文件名 级别/工具 领域/对象 目标 效用 特点 维度

1 《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

（2014—2020年）》（2014年）

省级/规划 经济/规划 共治 互联 针对性 宏观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

（2016年）

省级/条例 综合/体系框架 法治 互联互通 多维度 中观

3 《贵州省政府数据 数据分类分级指南》

（2016年）

省级/指南 数据/规范 精治 互通 针对性 微观

4 《贵州政府数据“聚通用”攻坚会战实

施方案》（2016年）

省级/方案 数据/平台 共治 互通 成套性 宏观

5 《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引导目录（试

行》（2016年）

省级/指南 经济/产业 共治 互联 针对性 微观

6 《贵州省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

（2016年）

省级/办法 数据/管理机制 法治 互通 成套性 中观

7 《关于贵阳国家高新区大数据“十百千 万”

培育工程的实施意见》（2016年）

市级/意见 管理/人才 共治 互通 针对性 中观

8 《贵州省政府数据资产管理登记暂行办

法》（2017年）

省级/办法 数据资产/管理机制 法治 互通 成套性 中观

9 《贵阳市大数据标准建设实施方案》

（2017年）

市级/方案 综合/体系框架 精治 互联互通 多维度 宏观

10 《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

2020年）》（2017年）

省级/规划 综合/体系框架 善治 互联互通 多维度 宏观

11 《贵阳市政府数据资源管理办法》

（2017年）

市级/办法 数据/管理机制 法治 互通 成套性 中观

12 《贵州省政府数据共享交换与应用管理

规范 》（2017年）

省级/规范 数 据/共享交 换 与应

用

精治 互通 针对性 微观

13 《全面深化推进“云长制”工作方案》

（2017年）

省级/方案 管理/责任机制 共治 互动 成套性 宏观

14 《云上贵州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数据资源

发布管理使用指南》（2017年）

省级/指南 数据/发布 精治 互联互通 针对性 微观

15 《“云上贵州”平台应用规范指南》

（2017年）

省级/指南 技术/平台 精治 互联 针对性 微观

16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

（2017年）

市级/条例 数据/管理机制 法治 互通 成套性 中观

17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实施办法》

（2018年）

市级/办法 数据/管理机制 法治 互通 成套性 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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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基本成为共识

通 过 对 贵 阳 市 大 数 据 发 展管 理 委员

会、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云上贵州大

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贵阳块 数据城市

建设有限公司等7家主要大数据单位进行实

地调研，笔者发现7家单位在治理机制方面

具有一定的共识。从宏观层来看，创新机制

为动力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服务机制、信

息安全保障机制、应急机制为协同创新机

制；从微观层来看，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技

术工具机制为约束机制。但从中观层来看，

各单位在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方面还未完

全达成共识，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健

全。

4.2  贵州政府大数据综合治理体系建
设的经验借鉴

贵州省通过几年的政府大数据治理探

索创新，初步形成了集宏观、中观、微观于

一体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在宏观层，通过多

元主体的协同形成了共治模式；在中观层，

通过多维活动的联 通形成了法治模式；在

微观层，通过多级要素融合，形成了精治模

式。

（1）共治模式——共治

通过 全 省 动员的“云 长制”成 套 性配

套方案，解决多元主体共治互联的难点问

题。贵州省 通 过 建 立“云 长 制”多元 主体

互联原则，发布《全面深化推进“云长制”

工作 方案》《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全面

推行“云 长制”的通知》《“云工程”成 效

考核工作方案》等有 效治理工具，为解决

“数据资源谁来建”的治理体系构建的主

体 互 联 难点问 题 提 供了有地 方 贡 献 的 方

案。

（2）法治模式——共生

通过数据资产化管理条例、信息跨 部

门/跨业务共 享 办 法、调度 契 约 合同机制

等成套的法规依据，解决多样信息服务互

通的痛点问题。贵州省通过建立多元数据

价值实现 互 通规则，发布《贵州省政府数

据资产管理登记暂行办法》《贵州省政务

信息数 据 采集应用暂 行办法》，通 过贵阳

市先 行 示 范《贵 阳 市 政 府 数 据 资 源 管 理

办法》《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

《贵阳 市 政 府 数 据 共 享开放 实 施 办 法》

《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贵阳市

政 府 数 据 共 享 开放 考核 暂 行办 法》等 有

效 治理依据，为解决“数 据资源从何来”

的 大 数 据 治 理体系构 建 的 数 据 互 通 痛点

问 题 提 供了有地 方 特 色 的 方 案 和 法 律 支

持。

（3）精治模式——共赢

通 过“聚汇 通”管道的针对性的 标准

规范，解决 条块 分割问题，实现信息块的

融合、互联、互通、互操作。贵州省通过建

立“聚 通用”多维度要素互动方案和标准

规 范，发布《贵 州政 府 数 据“聚 通 用”攻

坚 会 战 实 施 方 案 》《贵 州 省 发 展 农 业 大

数据助推脱贫攻击三年方案（2017—2019

年）》《“云上贵州”平台应用规范指南》

《云上贵州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接口规范》

《云上贵州系统平台使用管理规范》《贵

州省政府数据共享交换与应用管理规范》

《贵州省大数据清洗加工规范》《电子证

照批文库共享应用规范》《政务信息资源

目录编制指南》等有效治理规范，为解决

“数据资源如何用”的大数据治理体系构

建要素互动问题提供了有地方亮点的可操

作性方案。

一系列大数据 领域的政策实施，从 宏

观、中观、微 观 3 个层面为 贵 州省 大 数 据

发展 提 供了有力保障，解决了不发达地区

发 展 大 数 据 普 遍 遇 到的 机 制 不 畅、人 才

匮乏、资 金 短缺、产业 基 础 薄 弱等问题，

促进了数据的共享开放、确权流 通及开发

利用。数据显示，贵州省大数据企业从2013

年的不足1 000家增长至8 000余家，大数据产

业规模总量超过1 100亿元，2017年贵州省

数字经济增速37.2%，位列中国第一。2018

年，贵阳市大数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 

000亿元，较2017年增长22%，大数据与实

体经济融合指数 达到45.3，全市政务应用

系统全部接入“云上贵州”贵阳市分平台，

政府数据全部实现共享交换，全市政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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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贵州省与大数据治理相关的文件情况

序号 文件名 级别/工具 领域/对象 目标 效用 特点 维度

1 《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

（2014—2020年）》（2014年）

省级/规划 经济/规划 共治 互联 针对性 宏观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

（2016年）

省级/条例 综合/体系框架 法治 互联互通 多维度 中观

3 《贵州省政府数据 数据分类分级指南》

（2016年）

省级/指南 数据/规范 精治 互通 针对性 微观

4 《贵州政府数据“聚通用”攻坚会战实

施方案》（2016年）

省级/方案 数据/平台 共治 互通 成套性 宏观

5 《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引导目录（试

行》（2016年）

省级/指南 经济/产业 共治 互联 针对性 微观

6 《贵州省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暂行办法》

（2016年）

省级/办法 数据/管理机制 法治 互通 成套性 中观

7 《关于贵阳国家高新区大数据“十百千 万”

培育工程的实施意见》（2016年）

市级/意见 管理/人才 共治 互通 针对性 中观

8 《贵州省政府数据资产管理登记暂行办

法》（2017年）

省级/办法 数据资产/管理机制 法治 互通 成套性 中观

9 《贵阳市大数据标准建设实施方案》

（2017年）

市级/方案 综合/体系框架 精治 互联互通 多维度 宏观

10 《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

2020年）》（2017年）

省级/规划 综合/体系框架 善治 互联互通 多维度 宏观

11 《贵阳市政府数据资源管理办法》

（2017年）

市级/办法 数据/管理机制 法治 互通 成套性 中观

12 《贵州省政府数据共享交换与应用管理

规范 》（2017年）

省级/规范 数 据/共享交 换 与应

用

精治 互通 针对性 微观

13 《全面深化推进“云长制”工作方案》

（2017年）

省级/方案 管理/责任机制 共治 互动 成套性 宏观

14 《云上贵州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数据资源

发布管理使用指南》（2017年）

省级/指南 数据/发布 精治 互联互通 针对性 微观

15 《“云上贵州”平台应用规范指南》

（2017年）

省级/指南 技术/平台 精治 互联 针对性 微观

16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

（2017年）

市级/条例 数据/管理机制 法治 互通 成套性 中观

17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实施办法》

（2018年）

市级/办法 数据/管理机制 法治 互通 成套性 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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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开放平台累计面向 社会 免费 开放618万

余条数据，为企业和个人开展政府数据资

源社会化开发利用提供了数据支撑。

4.3  贵州省大数据治理存在的问题及
突破口

尽管贵州省已构建了一套较为有效的

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亟待改进，比如：数据资源数字连续性管理

的战略意识亟待纳入顶层设计；覆盖数据

资源全生命周期信息活动的全程性管理规

划有待进一步健全；数据资源跨领域、跨地

域、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统筹

规划、协同管理和创新服务有待进一 步完

善；对可信数据资源长期保存和管理维护

及可持续再用的准则亟待制定；在政府数

据资源共享、开放及利用中的个人数 据 保

护分级分类规则亟待建立健全。

未来，贵州省在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

行动、加快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时，

需持续建立健全其宏观、中观、微观一体化

融合的治理体系，着力突破5个瓶颈：一是

不断提高数据管理程度；二是努力破解数

据流通不畅、融合共享难的问题；三是整体

提升政府大数据的应用水平；四是加快补齐

人才匮乏短板；五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共享

规则及管理机制。

5  结束语

政 府 大 数 据 治 理 体系 建 构 存 在于 宏

观、中观与微 观 不同视角。本文 采用综 合

集成方法，融合多学科视角和多个层面、

多利益相关方需求，充分利用文献研究成

果、实地调研访谈等多种信息，把 宏观、

中观与微 观 3个层 次的体系构成要素进行

有机融合，构建出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的

框 架。该 框 架在宏观层上，有利于以制度

安 排 体 现 多元 主 体 的 合 作 联 盟 共 治，在

大 数 据治 理的 核心 概 念 和 体系框 架 上 达

成一致；在中观 层上，以 业务 规则促 进多

层 次、多向度的活 动 流 程联 通共 生，形成

统一共 享、开放、利用等的全 生命期治 理

的机制和规则；在微 观 层上，有利于技 术

标准 规 范促 进 多 维 度 的 要素联 结 共赢，

提 供 联 动 的 治 理 程 序 和 实 现 工具 。该 框

架与贵州省大数据治理实践相映 射，得到

了实践验 证，可以作为梳理地方政府大数

据治 理 成 功经 验 和 有 效 实现 路径的分析

框架，同时还可以作为发现其治理实践中

存在的不足的一种评测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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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开放平台累计面向 社会 免费 开放618万

余条数据，为企业和个人开展政府数据资

源社会化开发利用提供了数据支撑。

4.3  贵州省大数据治理存在的问题及
突破口

尽管贵州省已构建了一套较为有效的

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亟待改进，比如：数据资源数字连续性管理

的战略意识亟待纳入顶层设计；覆盖数据

资源全生命周期信息活动的全程性管理规

划有待进一步健全；数据资源跨领域、跨地

域、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统筹

规划、协同管理和创新服务有待进一 步完

善；对可信数据资源长期保存和管理维护

及可持续再用的准则亟待制定；在政府数

据资源共享、开放及利用中的个人数 据 保

护分级分类规则亟待建立健全。

未来，贵州省在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

行动、加快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时，

需持续建立健全其宏观、中观、微观一体化

融合的治理体系，着力突破5个瓶颈：一是

不断提高数据管理程度；二是努力破解数

据流通不畅、融合共享难的问题；三是整体

提升政府大数据的应用水平；四是加快补齐

人才匮乏短板；五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共享

规则及管理机制。

5  结束语

政 府 大 数 据 治 理 体系 建 构 存 在于 宏

观、中观与微 观 不同视角。本文 采用综 合

集成方法，融合多学科视角和多个层面、

多利益相关方需求，充分利用文献研究成

果、实地调研访谈等多种信息，把 宏观、

中观与微 观 3个层 次的体系构成要素进行

有机融合，构建出政府大数据治理体系的

框 架。该 框 架在宏观层上，有利于以制度

安 排 体 现 多元 主 体 的 合 作 联 盟 共 治，在

大 数 据治 理的 核心 概 念 和 体系框 架 上 达

成一致；在中观 层上，以 业务 规则促 进多

层 次、多向度的活 动 流 程联 通共 生，形成

统一共 享、开放、利用等的全 生命期治 理

的机制和规则；在微 观 层上，有利于技 术

标准 规 范促 进 多 维 度 的 要素联 结 共赢，

提 供 联 动 的 治 理 程 序 和 实 现 工具 。该 框

架与贵州省大数据治理实践相映 射，得到

了实践验 证，可以作为梳理地方政府大数

据治 理 成 功经 验 和 有 效 实现 路径的分析

框架，同时还可以作为发现其治理实践中

存在的不足的一种评测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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